
 

Ref. No.: A013/1718/tsm2 

敬啟者： 

有關個人資料收集及學生接受拍攝及錄影意願申明 

 

 有關個人資料收集須知(家長及學生)及學生接受拍攝及錄影意願申明：本校有責任遵

守及履行《個人資料(私穩)條例》的規定來收集、貯存及運用學生及其家長/監護人的個人

資料。現特函通知各位家長及學生，你們過往及日後對學校所提供的個人資料，將作以下用

途： 

 

1. 家長資料：供學生註冊、資料核實及作為與家長聯絡之用。 

 

2. 學生資料：供註冊及與教育有關的用途。本校可能將收集得來的個人資料提供予家長、

教育局、考試局、專上學院、課外活動團體、學習網站機構及有關政府機構，以便核實

及作其他教育、考試及升學等用途。 

 

3. 在收集資料的類別方面，學生所參與的各項比賽、活動、校內或校外公開性質的表演過

程中，都可能會被校方或傳媒機構拍攝照片及錄影，亦會有機會作公開刊登(如校刊、學

校網頁)及播放。 

 

如對有關安排有任何意見或反對上述安排，請家長以書面通知本校。 

 

 此致 

各位家長 

 

 

新界喇沙中學謹啟 

 

二零一七年九月一日 

 


